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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德鲁兹派由什叶派伊斯玛仪支派演变而来，其信仰体系与宗教

实践继承了中古时期伊斯兰宗教文化的丰富遗产。 从中古至现代，逊尼派

统治集团和宗教学者发布了大量针对德鲁兹派的敌意性宗教裁决，其部分

原因是二者间的宗教文化差异与社会隔阂，而更为深刻的根源在于特定历

史时期复杂的政治因素。 进入现代以来，以沙基卜·艾尔斯兰、苏尔坦·
艾特拉什、卡迈勒·琼布拉特为代表的德鲁兹派精英多次主动调整、重塑

社群的自我认同，以适应因政治、社会、文化转型而带来的挑战。 尽管德鲁

兹精英的尝试未能克服教派面临的政治和社会困境，但从宗教、文化角度

来看，这些尝试为根除中东地区教派主义的痼疾提供了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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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东变局以来，中东地区宗教少数族群的生存境况日益引起国际社会和学界的

广泛关注。 叙利亚危机爆发后，国内冲突迅速演变为“带有明确教派色彩的暴力冲

突”，叙利亚阿拉维派等其他少数宗教群体以不同方式卷入其中。① “伊斯兰国”、
“征服沙姆阵线”（原“支持阵线”）等伊斯兰极端组织兴起后，关于叙利亚和伊拉克

雅玆迪人、德鲁兹人等少数教派遭强迫改宗、流离失所甚至虐待、屠杀的消息不断见

诸新闻媒体，引起国际社会震惊。 在冲突方发布的有关结束叙利亚内战的各类共

识、决议和公报中，少数族群权利一直是各方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 在未来叙利亚

面临政治重建的大背景下，探讨如何保护宗教少数群体权利，协调教派关系无疑具

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叙利亚危机演化为血腥内战有着复杂的内外根源，教派矛盾、特别是逊尼派和

阿拉维派之间的教派仇恨仅是其中的一个因素。 宗教分歧在教派敌对心理乃至暴

力冲突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在调适、弥合教派关系的过程中如何处理宗教和文化因

素等问题，已成为解决当前中东地区冲突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 本文基于对叙利

亚、黎巴嫩德鲁兹派的案例研究，通过对其宗教信仰与制度的思想、文化渊源的学理

性分析，探讨中古至现代时期逊尼派统治集团对该教派的敌意性立场及其背后的复

杂成因，考察现当代德鲁兹派精英对该社群所面临的宗教、政治、社会困境的不同

回应。

一、 德鲁兹派的宗教信仰及制度原则

德鲁兹派（Ｄｒｕｚｅ）是由什叶派伊斯玛仪支派（ Ｉｓｍ īｌｉｙｙａｈ）演变而来的宗教社

群，当前主要分布于叙利亚、黎巴嫩、以色列、约旦等国，人口总数约 １０１．１ 万。② 德鲁

兹派的起源可追溯至 １１ 世纪初一个以神化法蒂玛王朝哈里发哈基姆·比·艾姆里

拉（Ａｌ⁃Ｈｋｉｍ ｂｉ⁃Ａｍｒ Ａｌｌｈ， ９９６～１０２１ 年在位）为核心信条的膜拜团体，其兴起及传

播与法蒂玛王朝官方奉行的伊斯玛仪派教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伊斯玛仪派教

义中的末世论、反律法主义倾向为德鲁兹派的兴起提供了重要的教义学背景，其中

轮回说和创世论则构成了德鲁兹派宗教信仰的主要来源。
德鲁兹派的基本信仰可概括为认主独一、五大宇宙原则和灵魂转世三大内容。
第一，以认主独一（ ｔａｗｈīｄ）为核心，同时强调哈基姆作为真主超验存在在人间

·４·

①

②

“ Ｉｎ Ｌａｔｅｓｔ Ｕｐｄａｔｅ， ＵＮ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Ｐａｎｅｌ Ｆｉｎｄｓ Ｍｏｒｅ Ｂｒｅａｃｈｅｓ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Ｌａｗ ｂｙ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ｔｏ Ｓｙｒｉａｎ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ＵＮ Ｎｅｗｓ，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 ２０１２， ｈｔｔｐｓ： ／ ／ ｎｅｗｓ． ｕｎ． ｏｒｇ ／ ｅｎ ／ ｓｔｏｒｙ ／ ２０１２ ／ １２ ／ ４２８８２２ － ｌａｔｅｓｔ⁃ｕｐｄａｔｅ⁃ｕｎ⁃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ｐａｎｅｌ⁃ｆｉｎｄｓ⁃ｍｏｒｅ⁃ｂｒｅａｃｈｅｓ⁃ｈｕｍａｎ⁃ｒｉｇｈｔｓ⁃ｌａｗ⁃ｐａｒｔｉｅｓ，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１９ 日。

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 “世界概况” （ Ｗｏｒｌｄ Ｆａｃｔｂｏｏｋ）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估算数据。 参见 “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Ｆａｃｔｂｏｏｋ，” ＣＩＡ，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ｃｉａ．ｇｏｖ ／ ｌｉｂｒａｒｙ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ｆａｃｔｂｏｏｋ ／ ，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２ 月

１７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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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现（ ｔａｊａｌｌī 或 ｚｕｈūｒ）”的至高地位。 与伊斯玛仪派教义类似，德鲁兹派承认真主在

历史轮回中通过先知和伊玛目降示、阐释的天启经典，向人类揭示其超验存在。 然

而，考虑到真主的绝对超验性以及人类理智的局限性，真主在轮回之外通过另一种

方式———神性（ ｌｈūｔ）———在特定人类肉身载体（ｎｓūｔ 或 ｍａｑｍ）上的显现，来向人

类揭示其超验存在。 这种显现既源于真主对人类的恩典，也出于维护神圣公正的必

要性。① 显现神性的人类肉身不是真主本身，因为这有悖于真主的超验性，而是像镜

子那样，通过投射在其上的一束光证明光源的存在。 真主的显现同样具有轮回的性

质，伴随着六大轮回共显现七十次；在第六轮回中，真主在哈基姆出现之前共显现了

七次。 哈基姆的到来开启了“揭秘轮回（Ｄａｗｒ ａｌ⁃Ｋａｓｈｆ）”，是末世前夜真主在人类肉

身载体上最后一次，也是最充分的一次显现。 这一阶段是历史轮回的终结和顶点，
真主不会再降示新的启示，万物归一的真理将被揭示，一切仪式性的律法都将被废

除。② 可见，德鲁兹信仰弱化了伊斯玛仪派轮回说中言说者、执行者、伊马目的重要

性，代之以真主对人类救赎历史进程更为直接的参与———显现，哈基姆则被视为真

主在历史终结处借助人类肉身的最后显现。
第二，以“五大宇宙原则（ｈｕｄūｄ ａｌ⁃ｔａｗｈīｄ）”和“两大对立原则”为基础的创世

论。 根据德鲁兹派的信仰，创世的起点是真主的神圣意志（ ｉｒｄａｈ）：真主从他的灼灼

之光（ｎūｒｕｈｕ ａｌ⁃ｓｈａ ｓｈａ ｎī）中创造了宇宙精神。 宇宙精神即真主的意志，是万物的

质料。 然而，宇宙精神因自我满足而远离对真主的崇拜，因而真主创造了“精神对立

（ｄｉｄｄ ｒūｈｎī）”，体现了宇宙精神的对立特性。 宇宙精神意识到了自身的不足和弱

点，向真主请求宽恕和帮助以对抗精神对立，真主应其请求而创造了宇宙灵魂；宇宙

灵魂来自精神的光明与对立的黑暗，只有前者一半的运动和行为。 在宇宙精神、宇
宙灵魂与精神对立的对抗中， “话语 （ ａｌ⁃ｋａｌｉｍａｈ）” 从宇宙精神中溢出， “先在

（ｓｂｉｑ）”或“右翼（ａｌ⁃ｊａｎｈ ａｌ⁃ａｙｍａｎ）”从宇宙灵魂中溢出。③ “后在（ ｔｌī）”或“左翼

（ａｌ⁃ｊａｎｈ ａｌ⁃ａｙｓａｒ）”又从“先在”中溢出。 除精神对立外，真主还创造了另一对立原

·５·

①

②

③

《智慧书》第 ９ 篇：《认主独一之极致书：致所有远离叛教的独一神论信徒》 （阿拉伯文），第 ７５、８０ 页；
第 ３４ 篇：《辩护、警戒与真理信徒病症与疑惑心灵之治愈书》（阿拉伯文），第 ２４６ 页。 德鲁兹派宗教圣典《智慧

书》一直以手抄本形式秘传，共 １１１ 篇，主要作者为该教派创始时期三位重要传道师，各篇作者已难以确定。 本

文所依据的文本来自网络资源，出版信息显示 １９８７ 年由“为真知出版社（Ｄｒ ｍｉｎ Ａｊｌ ａｌ⁃Ｍａ ｒｉｆａｈ）”在黎巴嫩

“迪亚尔·阿格勒（Ｄｉｙｒ ‘Ａｑｌ）”出版。 以色列德鲁兹学者盖斯·菲罗（Ｋａｉｓ Ｆｉｒｒｏ）推断上述出版地、出版者皆

为假托，该网络版本的流传可能与黎巴嫩内战期间基督徒武装缴获部分德鲁兹宗教典籍的事件有关。 参见

Ｋａｉｓ Ｆｉｒｒｏ， “Ｔｈｅ Ｄｒｕｚｅ ｉｎ ａｎｄ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ｙｒｉａ， Ｌｅｂａｎｏｎ， ａｎｄ Ｉｓｒａｅｌ，” ｉｎ Ｍｉｌｔｏｎ Ｊ． Ｅｓｍａｎ ａｎｄ Ｉｔａｍａｒ Ｒａｂｉｎｖｏｃｈ，
ｅｄｓ．， 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 Ｐｌｕｒ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Ｉｔｈａｃａ： Ｃｏｒｎｅｌ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８， ｐ． １８６。 故本

文引用《智慧书》相关篇目时仅限注明篇名和排序，下同。
Ｓａｍｉ Ｎａｓｉｂ Ｍａｋａｒｅｍ， Ｔｈｅ Ｄｒｕｚｅ Ｆａｉｔｈ， Ｄｅｌｍａ： Ｃａｒａｖａｎ Ｂｏｏｋｓ， １９７４， ｐｐ． ６１－６２， ７４－７８； Ａｎｉｓ Ｏｂｅｉｄ，

Ｔｈｅ Ｄｒｕｚｅ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Ｆａｉｔｈ ｉｎ Ｔａｗｈｉｄ， Ｓｙｒａｃｕｓ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Ｓｙｒａｃｕｓ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６， ｐｐ． １０６， １２４－１２９。
《智慧书》第 １３ 篇：《揭示诸真理书》（阿拉伯文），第 １３２－１３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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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二者与“五大宇宙原则”共同构成了德鲁兹创世论中的“七大动力。① 为引导世

人理解宗教真理，“五大宇宙原则”通过人类肉身的载体，借助不同的名字、形象和语

言，伴随真主的七十次显现而显现。② 可见，德鲁兹派的创世论和宇宙秩序学说部分

简化了法蒂玛王朝官方教义，重构了言说者、执行者、伊玛目等构成的宗教等级，代
之以“五大宇宙原则”在人类肉身载体上的直接显现。

第三，灵魂转世（ ｔａｎｓｕｋｈ 或 ｔａｑｑｍｕｓ）。 根据德鲁兹派信仰，人类个体灵魂不破

不灭，与宇宙灵魂同时被创造，是后者在人类个体上的表达。 灵魂因同时受到宇宙

精神和精神对立的影响而不再纯净，需要通过追求精神知识重新接近宇宙精神乃至

真主，人的肉体则是其实现这一目标的中介物。 德鲁兹派信仰认为，人的灵魂和肉

体不可分离，“无不具有灵魂（ｎａｆｓ）的肉体，脱离肉体的精神（ ｒūｈ）也不存在”③。 灵

魂在其当前停留的肉体死亡之时即转移到另一新生的肉体之中，因为身体是灵魂感

知、思想和记忆的必要媒介，而神圣正义也赋予了每一灵魂通过无数个肉身体验不

同的人生、进而实现精神进化的机会。④ 根据德鲁兹派传统，“揭秘轮回”中接受真主

的显现之灵魂在精神等级上相对高于其他灵魂，因而每一个德鲁兹人的灵魂在转世

时仍将进入另一个德鲁兹新生儿的肉体，尽管这一信仰在德鲁兹派宗教圣典中并无

直接依据。⑤ 不同于认主独一和五大宇宙原则，灵魂转世并不需要严格恪守的秘密

信仰，因而为普通德鲁兹民众熟知和普遍认同。
德鲁兹派的宗教制度主要包括“七大独一神论准则”、成员的“智者 ／俗人”二分

法、进阶式的宗教灵修方式、拜谒圣墓和“塔基亚（ ｔａｑｉｙｙａｈ）”原则等内容。
首先，德鲁兹派宗教圣典《智慧书》多次强调，哈基姆本人已“废止了穆罕默德的

全部律法”，无论是逊尼派所遵循的外在律法，还是伊斯玛仪派对律法内涵所作出的

解释都不例外。 作为代替物，身为伊玛目的哈姆宰·本·阿里颁布了“七大认主独

一论准则（ｓａｂ ｋｈｉｓｌ ｔａｗｈīｄｉｙｙａｈ ｄīｎｉｙｙａｈ）”，其内容主要包括：第一，言出必实；第
二，维护教胞；第三，摒弃过去信仰的一切空寂和虚妄；第四，远离一切魔鬼和暴虐；
第五，万世万代尊我主为独一（ ｔａｗｈīｄ Ｍａｗｌｎ）；第六，满足于我主的任何作为；第
七，无论甘苦，诚心听命于我主的差遣。⑥ 值得注意的是，在德鲁兹派律法中居于首

位的“诚实”原则，仅对社群内部适用———巴哈丁就曾明确教导信众：众人啊！ 你们

·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Ｓａｍｉ Ｎａｓｉｂ Ｍａｋａｒｅｍ， Ｔｈｅ Ｄｒｕｚｅ Ｆａｉｔｈ， ｐ． ４７； Ａｎｉｓ Ｏｂｅｉｄ， Ｔｈｅ Ｄｒｕｚｅ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Ｆａｉｔｈ ｉｎ Ｔａｗｈｉｄ，
ｐ． １３４．

《智慧书》第 １３ 篇：《揭示诸真理书》（阿拉伯文），第 １３４ 页；［埃及］阿卜杜·拉希姆·白达维：《伊斯

兰教派（第二卷）》（阿拉伯文），开罗：万人知识出版社 １９７３ 年版，第 ６６８－６６９ 页。
《智慧书》第 ７０ 篇：《论来世书，兼驳妄言、叛教之论者》（阿拉伯文），第 ５９８ 页。
［黎巴嫩］艾敏·穆罕默德·塔里尔：《德鲁兹独一神论信徒的起源及其基本信仰》（阿拉伯文），贝鲁

特：安达卢斯印刷与出版社 １９６１ 年版，第 ９９－１００ 页；Ａｎｉｓ Ｏｂｅｉｄ， Ｔｈｅ Ｄｒｕｚｅ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Ｆａｉｔｈ ｉｎ Ｔａｗｈｉｄ， ｐｐ． １４６－
１４９。

Ａｎｉｓ Ｏｂｅｉｄ， Ｔｈｅ Ｄｒｕｚｅ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Ｆａｉｔｈ ｉｎ Ｔａｗｈｉｄ， ｐｐ． １５７－１５８．
［埃及］阿卜杜·拉希姆·白达维：《伊斯兰教派（第二卷）》（阿拉伯文），第 ７２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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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其他民族确不负有诚实的义务。① 这也是德鲁兹派推演出在什叶派各支派中普遍

适用的“塔基亚”原则的主要依据。
其次，“智者 ／俗人”二分法以及进阶式的宗教灵修方式。 德鲁兹派没有天主教

会式的等级制宗教权威结构，全部社群成员根据其是否接受启蒙、定期参与宗教仪

式分为“智者（  ｑｉｌ，复数为 ｕｑｑｌ）”和“俗人（ ｊｈｉｌ，复数为 ｊｕｈｈｌ）”两大群体。 前

者又称宗教谢赫（ｓｈｕｙūｋｈ ａｌ⁃ｄīｎ），不仅履行主持婚丧礼仪、管理圣墓、调解家庭或社

群内部纠纷等重要职能，②还肩负维护并传承社群宗教知识、社会伦理的重任。 至少

自马木鲁克王朝开始，德鲁兹派就确立了类似苏非派导师制的灵修模式：未经宗教

启蒙的“俗人”需要经过一定的准备才能获准进“智者”阶层，其后在导师指导下还要

经历“训诫（ｗａ ｚ）”、“阐释（ｓｈａｒｈ）”、“诵读（ｑｉｒａｈ）”或“研讨（ｍｕｄｈｋａｒａｈ）”等多

个阶段，逐步接触到教派信仰的核心内容。③ 苦行、自我节制及其他贯穿德鲁兹派灵

修体系的宗教伦理都受到重视。
其三，拜谒圣墓。 圣墓（ｍａｑｍｔ）原指神圣显现发生之所，既包含那些为德鲁兹

社群所公认的先知或宗教灵修达到极高层次的先贤之陵墓，也包括为纪念真主通过

某些先贤显现“神迹（ｋａｒｍｔ）”而修建的建筑。 今黎巴嫩、叙利亚、以色列德鲁兹聚

居区内分布着多所圣墓。 拜谒圣墓是德鲁兹派民众获得神圣祝福、许愿或还愿的重

要场合，需要遵循一定的规程。 不难发现，德鲁兹派拜谒圣墓的传统与其宗教灵修

方式相似，都受到民间苏非派宗教传统的影响。
最后，“塔基亚”原则。 塔基亚即“在必要的情况下隐瞒自己的信仰，这是什叶派

历史上形成的重要原则”④。 德鲁兹派学者将塔基亚分为普遍性、教育性和政治性的

三类：普遍意义上的德鲁兹派塔基亚原则与伊斯玛仪派一致，即不向执着于愚昧、沉
重肉身的愚人揭示宗教真理；教育意义上的塔基亚原则是指循序渐进地揭示宗教真

理，适用于德鲁兹派“俗人”；政治意义上的塔基亚原则是指“隐讳众伊马目，顺从敌

人，忍受其暴虐行为”，其依据包括保存自身以避免迫害、维护国家以避免混乱，以及

受到外敌威胁时维护穆斯林社群的表面统一，具体措施是隐藏自身信仰，表面采纳

敌方的信仰。⑤ 可见，德鲁兹派的塔基亚原则既有其什叶派伊斯玛仪派宗教实践的

根源，又与德鲁兹社群所处的宗教、政治语境密不可分。
从学理角度来看，德鲁兹派的教义与宗教实践脱胎于中古时期伊斯兰世界复杂

·７·

①
②
③

④
⑤

［埃及］阿卜杜·拉希姆·白达维：《伊斯兰教派（第二卷）》（阿拉伯文），第 ７３２ 页。
Ｆｕａｄ Ｉ． Ｋｈｕｒｉ， Ｂｅｉｎｇ ａ Ｄｒｕｚｅ， ｐ． １２０．
Ｉｂｉｄ．， ｐｐ． １２５ － １２６； Ｆｕａｄ Ｉ． Ｋｈｕｒｉ，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ｒｕｚ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Ｎｏ Ｆｒｅｅ⁃Ｆｌｏａｔｉｎｇ

Ｄｒｕｚｅ，” ｉｎ Ｋａｍａｌ Ｓａｌｉｂｉ， ｅｄ．， Ｔｈｅ Ｄｒｕｚｅ Ｒｅａｌ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Ｌｏｎｄｏｎ： Ｄｒｕｚｅ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２００５，
ｐｐ． ６５－６７．

吴冰冰：《什叶派现代伊斯兰主义的兴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４ 年版，第 ８０ 页。
［黎巴嫩］萨米·麦卡里姆：《伊斯兰教中的塔基亚原则》 （阿拉伯文），伦敦：德鲁兹遗产基金会 ２００４

年版，第 ２１３－２２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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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宗教和文化环境，构成了广义上伊斯兰宗教传统的一部分；它对什叶派伊斯玛仪

支派教义的继承与突破，对伊斯兰世界民间宗教传统的保留与传承，对西亚地区其

他宗教要素的吸收与融合，生动体现了伊斯兰文化的多元性与包容性。 然而，从伊

斯兰教主流宗教形态的角度来看，德鲁兹派的信仰与实践无疑带有某种“异端”色

彩。 在教义层面，德鲁兹派信仰在真主的超验性的表现形式、先知地位、创世学说、
人死后灵魂的状态等方面与主流逊尼派教义确实存在重大差异；在宗教制度层面，
其对伊斯兰教“五功”的立场和“塔基亚”原则不同于逊尼派的宗教实践。 尽管在很

多情况下，真实的、学理层面的差异并不等同于实际的认知情况，但德鲁兹派在信

仰、制度层面与主流逊尼派之间的差异，反过来却影响着逊尼派学者及统治集团对

德鲁兹派的立场和政策制定。

二、 中古至现当代逊尼派宗教传统认知中的德鲁兹派

自中古时期以来，历史上逊尼派和德鲁兹派之间的互动反映了逊尼派宗教建

制、统治集团对德鲁兹派的立场，这一现象贯穿于整个历史进程中，突出体现为针对

德鲁兹派的敌意性教法裁决、认知偏误、刻板印象和攻击性话语。
马木鲁克王朝初期，王朝军队曾至少三次对黎巴嫩山北部地区发动惩戒性远

征。 第三次远征之前，罕百里派教法学家伊本·泰米叶（ Ｉｂｎ Ｔａｙｍｉｙｙａｈ）曾出使该地

区，在劝说当地居民回归正统伊斯兰教失败后，公开号召叙利亚各地穆斯林信士加

入对异端教派的远征。① 逊尼派宗教权威针对德鲁兹派颁布敌意性教法裁决正是始

于这一时期。 伊本·泰米叶本人曾颁布过多项针对德鲁兹派的法特瓦（宗教法令），
将后者称为 “ 穆斯林公认的不信道者 （ ｋｕｆｆｒ）”、 “ 叛教的伪信者 （ ｚａｎｄｉｑａｈ
ｍｕｒｔａｄｄūｎ）”；强调德鲁兹派的忏悔（ ｔａｗｂａｈ）不可接受，“即使公开表明信仰，也应被

视为不信道者”；号召穆斯林对德鲁兹派发动“圣战”，尤其对该派宗教学者和调停者

（ｓｕｌａｈ）“应格杀勿论，以免其误导他人。”②

奥斯曼帝国征服叙利亚初期，德鲁兹社群与奥斯曼帝国地方政府之间关系持续

紧张，这从德鲁兹派多次发动叛乱和奥斯曼政府的惩戒性远征中可见一斑。 同一时

期，奥斯曼帝国逊尼派宗教学者集团发表反对德鲁兹派的言论或颁布相关宗教法

令，如大马士革历史学家舍姆斯丁·穆罕默德·本·图伦（Ｓｈａｍｓ ａｌ⁃Ｄīｎ 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ｂｉｎ Ｔūｌūｎ）曾公开表示德鲁兹人是“不可容忍的异端分子，必须予以消灭”；谢赫塔基

·８·

①

②

Ｎｅｊｌａ Ａｂｕ Ｉｚｚｅｄｄｉｎ， Ｔｈｅ Ｄｒｕｚｅｓ Ａ Ｎｅｗ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Ｆａｉｔｈ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Ｌｅｉｄｅｎ： Ｅ．Ｊ． Ｂｒｉｌｌ，
１９８４， ｐ． １５８； Ｋａｍａｌ Ｓ． Ｓａｌｉｂｉ， “ Ｔｈｅ Ｍａｒｏｎｉｔｅｓ ｏｆ Ｌｅｂａｎ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Ｆｒａｎｋｉｓｈ ａｎｄ Ｍａｍｌｕｋ Ｒｕｌｅ， １０９９ － １５１６，”
Ａｒａｂｉｃａ， Ｔ． ４， Ｆａｓｃ． ３， １９５７， ｐｐ． ２９７－３００．

［沙特］艾布·欧拉·拉希德·本·艾比·欧拉·拉希德：《伊斯兰教长伊本·泰米叶、伊本·阿卜

杜·瓦哈卜及改革派宣教学者对某人的定叛原则》（阿拉伯文），利雅得：鲁世德书店 ２００４ 年版，第 ３２４－３２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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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巴拉廷希（Ｔａｑī ａｌ⁃Ｄīｎ ａｌ⁃Ｂａｌｔｉｎｓī）曾在其颁布的法特瓦中宣称杀死德鲁兹人、
没收其财产为合法行为。① １７ 世纪初，德鲁兹派麦耳尼王朝在法赫鲁丁·本·古尔

古马兹·麦耳尼（Ｆａｋｈｒ ａｌ⁃Ｄīｎ ｂｉｎ Ｑｕｒｑｕｍｚ ａｌ⁃Ｍａ‘ｎī， １５９０－１６３３ 年在位）即著名的

法赫鲁丁二世领导下迅速崛起，但最终在奥斯曼帝国中央政府的军事压制下走向衰

落。 与以往多次针对德鲁兹派的远征相似，奥斯曼帝国政府反复动用宗教话语配合

其政治、军事行动。 １６３３ 年，大马士革大穆夫提阿卜杜·拉赫曼·伊马迪（‘Ａｂｄ ａｌ⁃
Ｒａｈｍｎ ａｌ⁃‘ Ｉｍｄī）颁布法特瓦，强调德鲁兹人为“异教徒”，并作出将德鲁兹派男人

一律处决，妇女和儿童充当奴隶的宗教裁决。 该法特瓦一经颁布，立即得到同时代

大马士革沙斐仪派大穆夫提阿卜杜·卡迪尔·萨弗里（‘Ａｂｄ ａｌ⁃Ｑｄｉｒ ａｌ⁃Ｓａｆūｒī）的支

持。 持类似观点的还有巴勒斯坦哈乃菲派教法学家哈伊尔丁·拉姆利（Ｋｈａｙｒ ａｌ⁃Ｄīｎ
ａｌ⁃Ｒａｍｌī），他将德鲁兹派视作“伪信者”，认为其忏悔不可接受，认定处决德鲁兹派男

人、奴役妇女和儿童为合法行为。②

相比前现代时期逊尼派人士对德鲁兹派普遍的敌对立场，现当代学者对德鲁兹

社群及其教义的态度则趋于多元。 以色列学者尤斯里·哈兹兰（Ｙｕｓｒｉ Ｈａｚｒａｎ）将这

些立场分为接纳、排外和阴谋论三大类。 接纳德鲁兹派的学者总体上倾向于淡化德

鲁兹派与主流逊尼派之间的教义分歧，强调德鲁兹派的什叶派伊斯玛仪支派的历史

渊源和阿拉伯民族属性，肯定其在伊斯兰世界对抗外部侵略和对巴勒斯坦问题所持

的坚定立场。 与接纳派针锋相对，排外派学者则将德鲁兹派界定为内学派 （ ａｌ⁃
Ｂａｔｉｎｉｙｙａ）的一支，强调哈基姆神性、灵魂转世说等德鲁兹派教义已脱离了伊斯兰教

的范畴，指控其在历史上曾与十字军、蒙古人通敌，批评德鲁兹派在巴勒斯坦问题上

同犹太人合作的立场。③ 阴谋论者聚焦于历史而非教义问题，将包括德鲁兹派在内

的伊斯兰教少数教派和非伊斯兰教少数教派视为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内部威胁，
并从阴谋论的视角对德鲁兹派在十字军战争、拿破仑入侵埃及、穆罕默德·阿里入

侵叙利亚、叙利亚反法大起义以及德鲁兹派在当代以色列社会中的角色进行了负面

解读。④

必须承认的是，德鲁兹派与主流逊尼派在信仰与制度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但
逊尼派学者对德鲁兹派认知偏误的形成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 一方面，除灵魂转世

信仰外，德鲁兹派诸教义学说对外长期密而不传，其宗教经典一直以抄本形式秘传，
即使在社群内部也只有少数经历启蒙的“智者”才有机会接触到宗教经典和核心教

·９·

①

②

③
④

Ａｂｄｕｌ⁃Ｒａｈｉｍ Ａｂｕ⁃Ｈｕｓａｙｎ，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ｉｎ ｔｈｅ Ｏｔｔｏｍａｎ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ｙｒｉａ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１６ｔｈ ａｎｄ １７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ｉｅｓ：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ａｎｊａｋ ｏｆ Ｓｉｄｏｎ⁃Ｂｅｉｒｕ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２４， Ｎｏ． ４，
１９９２， ｐｐ． ６６７， ６７４．

Ｙｕｓｒｉ Ｈａｚｒａｎ， “Ｈｅｔｅｒｏｄｏｘ Ｄｏｃｔｒｉｎｅｓ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Ｔｈｅ Ｄｒｕｚｅ ａｓ 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Ｄｅｒ
Ｉｓｌａｍ， Ｖｏｌ． ８７， Ｉｓｓｕｅ １－２， ２０１２， ｐｐ． ２２５－２２６．

Ｉｂｉｄ．， ｐｐ． ２３６－２４０．
Ｉｂｉｄ．， ｐｐ． ２４１－２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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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 关于德鲁兹派的宗教制度，如不使用清真寺、不履行伊斯兰教五功、塔基亚等信

息，相对更容易被逊尼派获取。 因此，中古时期逊尼派学者针对德鲁兹派的敌对性

宗教判令，更多是基于德鲁兹派的宗教制度，而非教义。 另一方面，至少自奥斯曼帝

国征服叙利亚时期起，德鲁兹派曾多次遭遇宗教文献外泄的情况：１５２３ 年，奥斯曼军

队曾在一次针对舒夫山区的军事行动中缴获了德鲁兹派的宗教典籍，并将之移交给

大马士革的逊尼派宗教学者。① １８３１ ～ １８３８ 年易卜拉欣帕夏统治叙利亚、１８６０ 年德

鲁兹派与马龙派内战前后以及 １９７５ ～ １９９０ 年黎巴嫩内战期间又多次出现德鲁兹派

宗教典籍外泄的事件。② 因而，越接近现代时期，逊尼派学者越有可能通过不同渠道

直接接触到德鲁兹派的宗教圣典。
对前现代时期的逊尼派政权而言，政治考量而非宗教分歧才是其对德鲁兹派敌

意性政策的决定性因素。 如前所述，马木鲁克王朝初期，王朝曾对德鲁兹派聚居地

区发动过一系列惩戒性远征，同期反德鲁兹派的教法判令开始出现，这一系列军事

行动背后有着深刻的政治和军事动因：首先，德鲁兹派聚居的黎巴嫩山是分隔叙利

亚南部沿海城市与内部地区的主要屏障，对该地区的军事控制对保障叙利亚内陆腹

地安全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其次，马木鲁克王朝初期，叙利亚沿海地区仍面临十字

军残余势力袭扰的威胁，撰写穆斯林编年史的历史学家则指责该地区的什叶派、努
赛里派（今阿拉维派）和德鲁兹派居民勾结法兰克人袭击马木鲁克军队。 最后，马木

鲁克王朝建立伊始，王朝苏丹便有意继承阿巴斯王朝的逊尼派正统地位，以强化自

身统治合法性。③ 因此，马木鲁克统治者更多地是将逊尼派学者的反德鲁兹立场作

为话语工具，服务于自身的政治和军事目的。 奥斯曼帝国时期，德鲁兹派与帝国政

府间的冲突同样遵循军事、政治安全和经济利益的逻辑。 奥斯曼人征服叙利亚初

期，德鲁兹派就不断卷入抗税暴动；德鲁兹派地方强人法赫鲁丁二世一方面通过扩

大雇佣军、增建防御工事来巩固地方军事实力，另一方面则强化与奥斯曼帝国死敌

哈布斯堡帝国的重要盟友、托斯卡纳美第奇家族间的军事和贸易合作关系，甚至还

试图垄断贝鲁特—赛达贸易通道并向的黎波里扩张。④ 应该说，军事、政治威胁和经

济利益已足以迫使奥斯曼政府适时对法赫鲁丁二世采取果断的打压措施，同时期的

·０１·

①

②

③

④

Ａｂｄｕｌ⁃Ｒａｈｉｍ Ａｂｕ⁃Ｈｕｓａｙｎ， Ｔｈｅ Ｖｉｅｗ ｆｒｏｍ Ｉｓｔａｎｂｕｌ Ｌｅｂａｎ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ｒｕｚｅ Ｅｍｉｒａｔｅ ｉｎ ｔｈｅ Ｏｔｔｏｍａｎ
Ｃｈａｎｃｅｒｙ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１５４６－１７１１， Ｌｏｎｄ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ｅｎｔｒｅ ｆｏｒ Ｌｅｂａ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 Ｉ．Ｂ． Ｔａｕｒｉｓ， ２００４， ｐ． １５．

Ｄａｖｉｄ Ｒ． Ｗ． Ｂｒｙｅｒ， “ Ｄｒｕｚｅ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Ｔｅｘｔｓ，” ｉｎ Ｋａｍａｌ Ｓａｌｉｂｉ， ｅｄ．， Ｔｈｅ Ｄｒｕｚｅ Ｒｅａｌ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ｐ． ３６．

Ｍａｘ Ｌ． Ｇｒｏｓｓ， Ｏｔｔｏｍａｎ Ｒｕ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ｏｆ Ｄａｍａｓｃｕｓ １８６０－１９０９， Ｐｈ．Ｄ． 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 Ｇｅｏｒｇｅｔｏｗ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１９７９， ｐｐ． １１－ １２； Ｓａｔｏ Ｔｓｕｇｉｔａｋａ， 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ｉｎ Ｍｅｄｉｅｖａｌ Ｉｓｌａｍ Ｓｕｌｔａｎｓ Ｍｕｑｔａｓ ａｎｄ
Ｆａｌｌａｈｕｎ， Ｌｅｉｄｅ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Ｅ．Ｊ． Ｂｒｉｌｌ， １９９７， ｐ． ７５．

Ａｌｅｓｓａｎｄｒｏ Ｏｌｓａｒｅｔｔｉ， Ｔｒａｄｅ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Ｍｏｄｅｒｎ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 Ｆａｋｈｒ
ａｌ⁃Ｄīｎ ＩＩ ｔｈｅ Ｓｕｂｌｉｍｅ Ｐｏｒｔ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ｔ ｏｆ Ｔｕｓｃａｎｙ， Ｍ．Ａ． Ｔｈｅｓｉｓ， ＭｃＧｉｌ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０５， ｐｐ． １３０－ １３１；
Ａｂｄｕｌ⁃Ｒａｈｉｍ Ａｂｕ⁃Ｈｕｓａｙｎ， Ｔｈｅ Ｖｉｅｗ ｆｒｏｍ Ｉｓｔａｎｂｕｌ Ｌｅｂａｎ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ｒｕｚｅ Ｅｍｉｒａｔｅ ｉｎ ｔｈｅ Ｏｔｔｏｍａｎ Ｃｈａｎｃｅｒｙ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１５４６－１７１１， ｐｐ． １８－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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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德鲁兹宗教判令仅是配合其政治、军事行动的宗教话语工具。
现当代阿拉伯思想界对德鲁兹派的立场更为复杂，考察这些立场不仅要分析具

体的政治事件背景，还要结合特定时代的社会思潮背景和实现独立后各阿拉伯国家

的社会政治现实。 ２０ 世纪 ５０～ ６０ 年代，特别是 １９５８ ～ １９６１ 年埃、叙短期合并期间，
阿拉伯民族主义对阿拉伯民众和思想界的影响力达到顶峰。 在纳赛尔主义意识形

态的指引下，该时期的学者强调从民族主义的角度对伊斯兰教进行阐释。 例如，埃、
叙合并期间，联合政府甚至在人口普查期间取消了叙利亚的教派身份，代之以统一

的穆斯林类别。 时代的政治与思想背景也为 ２０ 世纪 ５０～７０ 年代埃及学者成为以宽

容立场接纳德鲁兹派的中坚力量提供了解释。① ８０ 年代，巴勒斯坦学者成为“接纳

派”的代表性力量，这同 １９６７ 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后激进左翼思潮在巴勒斯坦知识界

兴起，以及德鲁兹派在黎巴嫩内战期间的亲巴勒斯坦立场密切相关。 从某种程度上

说，对德鲁兹派持敌视立场的“排外派”和“阴谋论派”言论虽贯穿于整个后殖民时

代，但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更为迅速地兴起。 这一时期，传统萨拉菲主义在伊斯兰世

界的影响力迅速扩大；２００３ 年伊拉克战争后，中东地区大量萨拉菲派学者开始回归

伊本·泰米叶的反什叶派传统，阿拉维派、德鲁兹派等少数教派由此成为新一波针

对“异端”的定叛思潮的攻击对象。 此外，在地区国家兴起的针对德鲁兹派通敌、与
犹太人合作的指控，很大程度上也与德鲁兹派在以色列所享有的特殊政治地位密切

相关。
需要强调的是，除宗教差异和政治猜疑外，主流逊尼派统治集团对德鲁兹派的

敌意还基于二者间长期以来形成的社会隔阂。 早期宣教活动停止后，德鲁兹派在漫

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渐定型为基于真实或想象的氏族亲缘的社会纽带、从事自给自足

的山地农业经济、带有强烈异端色彩的山区定居农民社群。 对德鲁兹派而言，长期

边缘化的经济阶层属性，无疑同以城市经济生活为核心的逊尼派形成了鲜明反差；
德鲁兹派基于内婚制（ｅｎｄｏｇａｍｙ）的封闭性社会组织形态，更无助于缓解双方间的文

化隔阂和政治猜忌。 自马木鲁克王朝后期以来，内婚制的婚姻形态在德鲁兹派内部

即被正式确立。② 奥斯曼帝国解体后，旧制度下各宗教社群间的社会、经济隔阂不但

没有随着快速的社会经济变迁而走向消亡，反而被欧洲殖民政府进一步系统化和制

度化。 １９３６ 年，法国委任统治政府颁布第 ６０ 号法令，随后又先后通过了 １５ 项关于

个人身份的法案，赋予叙利亚和黎巴嫩境内包括德鲁兹派在内的 １８ 个教派在婚姻、
抚养、继承等领域的司法自主权。③ 殖民政府的这一政策显然旨在固化各教派群体

·１１·

①
②

③

Ｙｕｓｒｉ Ｈａｚｒａｎ， “Ｈｅｔｅｒｏｄｏｘ Ｄｏｃｔｒｉｎｅｓ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ｐｐ． ２３３－２３５．
Ｎａｉｌａ Ｋａｉｄｂｅｙ， “Ａｌ⁃Ｓａｙｙｉｄ Ｊａｍａｌ ａｌ⁃Ｄｉｎ ａｌ⁃Ｔａｎｕｋｈｉ ａｓ ａ Ｄｒｕｚｅ Ｒｅｆｏｒｍｅｒ，” ｉｎ Ｋａｍａｌ Ｓａｌｉｂｉ， ｅｄ．， Ｔｈｅ

Ｄｒｕｚｅ Ｒｅａｌ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ｐｐ． ４８－５２； Ｎｅｊｌａ Ａｂｕ Ｉｚｚｅｄｄｉｎ， Ｔｈｅ Ｄｒｕｚｅｓ， ｐｐ． １７２－１７８．
Ｂａｓｓｅｌ Ｆ． Ｓａｌｌｏｕｋｈ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Ｓｅｃ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 ｉｎ Ｐｏｓｔｗａｒ Ｌｅｂａｎｏｎ， Ｌｏｎｄｏｎ： Ｐｌｕｔｏ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５，

ｐｐ． ３２，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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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社会区隔，从而达到“分而治之”的效果。 然而，出于不同的目的，独立后的黎巴

嫩、叙利亚、以色列三国政府都在不同程度上延续了殖民主义政府维护各教派独立

司法地位的政策，事实上使得占人口主体的逊尼派主体与其他少数教派间的社会区

隔进一步固化。 社会隔阂在宗教差异和政治猜疑的作用下，已成为困扰德鲁兹精英

全面参与其所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最主要障碍。

三、 德鲁兹派身份认同的困境及重构

宗教差异、政治猜疑和社会隔阂一直是塑造逊尼派统治阶层对德鲁兹社群负面

认知的主要因素，这种负面认识反过来又影响着德鲁兹派前现代集体认同的形成。
自 １９ 世纪 ３０ 年代以来，随着埃及入侵叙利亚、奥斯曼帝国“坦齐马特（Ｔａｎｚｉｍａｔ）”①

改革、欧洲殖民势力将现代性诸要素引入西亚地区，包括德鲁兹精英在内的地方精

英开始被迫面临一系列剧烈而痛苦的转型：传统帝国秩序的解体和现代国家机器的

兴起改变了中央与地方、中心与边缘间传统的权力关系；欧洲殖民集团的统治策略

固化了原有的社群边界；现代政治组织、动员模式的引入打破了传统精英阶层对政

治生活的垄断；泛伊斯兰主义、阿拉伯民族主义、世俗主义等现代政治意识形态的兴

起对穆斯林社会原有的认同框架形成巨大冲击。 在现代性被引入西亚地区的近现

代，德鲁兹精英不得不反复体认、调适个体及社群的政治归属和文化认同，以维护个

人、家族乃至社群与快速变迁中的新权力中心之间的关系。 在此过程中，他们直接

或间接地回应了逊尼派对德鲁兹派的负面认知，主导着德鲁兹派现代教派认同的重

塑。 沙基卜·艾尔斯兰（Ｓｈａｋīｂ Ａｒｓｌｎ）、苏尔坦·艾特拉什（Ｓｕｌｔｎ ａｌ⁃Ａｔｒａｓｈ）和卡

迈勒·琼布拉特（Ｋａｍｌ Ｊｕｎｂｌｔ）正是这一进程中最具影响力的代表人物。
（一） 沙基卜·艾尔斯兰与泛伊斯兰主义框架内的融合立场

沙基卜·艾尔斯兰（１８６９～１９４６）出身于黎巴嫩两大德鲁兹领袖家族之一的艾尔

斯兰家族，该家族在奥斯曼帝国和欧洲大国共管下的黎巴嫩山自治省时期（１８６１ ～
１９１５ 年）长期主导黎巴嫩德鲁兹派的政治。 亲奥斯曼帝国的家庭背景、奥斯曼精英

式教育、与伊斯兰改革主义与泛伊斯兰主义思想家的密切交往，都决定了艾尔斯兰

直至一战结束初期一直奉行支持奥斯曼爱国主义、泛伊斯兰主义和反欧洲殖民扩张

的立场。② 随着土耳其共和国的建立、青年土耳其党人复辟的彻底无望，特别是 １９２５
年叙利亚大起义的爆发，艾尔斯兰迅速将政治活动中心转向原奥斯曼阿拉伯行省地

区的反殖民斗争，同时在意识形态层面逐渐由奥斯曼主义转向具有泛伊斯兰色彩的

阿拉伯民族主义，后来更成为二战前流亡欧洲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团体中最重要的政

·２１·

①
②

“坦齐马特（Ｔａｎｚｉｍａｔ）”原意为改革整顿。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Ｌ． Ｃｌｅｖｅｌａｎｄ， Ｉｓｌａｍ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Ｓｈａｋｉｂ Ａｒｓｌａ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ａｍｐａｉｇｎ ｆｏｒ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Ａｕｓｔ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ｅｘａｓ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５， ｐｐ． ６－１２， ２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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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活动家之一。 在其政治生涯的后半期，艾尔斯兰开始越来越多地关注德鲁兹教派

的身份认同问题。
与奥斯曼米勒特（ｍｉｌｌｅｔ）①制度背景下松散的国家—社会关系框架不同，在艾尔

斯兰看来，德鲁兹派教派身份构成了其本人乃至整个教派阿拉伯民族性获得认同的

一大障碍，亟需加以澄清。 为此，他在 １９２５ 年的一篇文章中列举了证明德鲁兹人

“阿拉伯属性”的五大论据：纯正的阿拉伯人体貌；语言的纯正性和字母发音位置的

准确性；德鲁兹派“作为阿巴斯王朝初期由阿勒颇地区迁居黎巴嫩的十二个阿拉伯

部落的后裔”的历史身份；“起源于什叶派七伊马目派”的宗教身份；德鲁兹人“可追

溯至各主要阿拉伯部落”的谱系。② 艾尔斯兰撰文强调“德鲁兹派自认为是穆斯林，
谨守穆斯林的所有功修……伊斯兰教所有功课中没有一项是德鲁兹派不加谨守，或
不以之为必须的”。 他还通过阐述德鲁兹派的教义，来强调德鲁兹派对信仰的解释

方式与许多寻求“与宇宙合一”的苏非派对《古兰经》经文的秘传解读如出一辙，③并

对“道成肉身（ ｔａｊａｓｓｕｄ）”和“显现”两个概念作了重点区分，指出“真主道成肉身并非

如某些人指责的那样，是德鲁兹信仰的一部分”。④

艾尔斯兰的上述观点显然已涉及德鲁兹派文化身份的核心问题，其观点立场对

后世德鲁兹派知识分子产生了重要影响。 艾尔斯兰对宗教功课的强调，既可理解为

伊斯兰教异端教派的“塔基亚”原则，又反映出德鲁兹派学者对逊尼派建制敌意性宗

教话语根源的准确体察。 在涉及德鲁兹派教义的问题上，艾尔斯兰提及了哈基姆信

仰这一核心分歧，但又避免作过于深入的讨论；通过对什叶派伊斯玛仪支派历史发

展的论述，将德鲁兹教派置于广义的伊斯兰教历史与文明的范畴内，间接反映出作

者对伊斯兰教文明属性的非教条性的理解。 作为基于泛伊斯兰主义的君主立宪国

的支持者，艾尔斯兰实际上代表着奥斯曼帝国秩序内处理教派—社会关系的保守思

路，回应了宗教差异所导致的教派—社会关系的紧张状态。 至于具体政治语境内的

制度安排，以及国家建构过程中可能伴生的社会融合，在独立时期则将成为德鲁兹

精英越来越无法回避的问题。
（二） 苏尔坦·艾特拉什与叙利亚大起义的历史遗产

与黎巴嫩山区多教派杂居的情况不同，叙利亚德鲁兹派社群在其聚居地豪兰山

区与平原地区的逊尼派村落和荒漠地区的贝督因部落比邻而居，处于典型的逊尼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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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米勒特（ｍｉｌｌｅｔ）”原意为民族，这里指帝国版图内的非穆斯林民族或宗教团体。
［黎巴嫩］沙基卜·艾尔斯兰：《德鲁兹派，或麦耳鲁夫人，全部是纯粹的阿拉伯人》，载［黎巴嫩］苏欧

德·毛拉主编：《埃米尔沙基卜·艾尔斯兰：麦耳鲁夫人，泛阿拉伯主义者与伊斯兰教》 （阿拉伯文），贝鲁特：奥
达出版社 １９９０ 年版，第 ７１－７３ 页。

Ｋａｉｓ Ｍ． Ｆｉｒｒｏ， Ｍｅｔａｍｏｒｐｈｏ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  ａｌ⁃Ｕｍｍａ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Ａｒａｂｉｓｍ ａｎｄ Ｍｉｎｏｒ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Ｓｙｒｉａ ａｎｄ
Ｌｅｂａｎｏｎ １８５０－１９４０， Ｂｒｉｇｈｔｏｎ ａｎｄ Ｐｏｒｔｌａｎｄ： Ｓｕｓｓｅｘ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９， ｐ． １２５．

［黎巴嫩］沙基卜·艾尔斯兰：《不要对向你们问“平安”的人说：你们不是信士！》，载［黎巴嫩］苏欧

德·毛拉主编：《埃米尔沙基卜·艾尔斯兰：麦耳鲁夫人，泛阿拉伯主义者与伊斯兰教》（阿拉伯文），第 ７５－７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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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 面对叙利亚中央政府的整合措施和逊尼派社群的生存竞争，维护本社群在政

治和司法上的自治传统以及独立的文化属性，成为叙利亚德鲁兹派领袖的核心关

切。 为此，历史上叙利亚德鲁兹派精英不得不持续调整社群与逊尼派主导的中央政

府及其他权力中心的关系。 １８３８ 年、１８６０ ～ １８６２ 年、１８９６ ～ １８９７ 年和 １９１０ 年，豪兰

山区的德鲁兹派社群先后多次公然军事抵抗埃及易卜拉欣帕夏、奥斯曼帝国中央政

府的政治整合政策。 １９１８～１９２０ 年，叙利亚德鲁兹派精英曾短期摇摆于新生的大马

士革费萨尔政府与法国委任统治之间，二者都明确许诺德鲁兹山区可保有传统的自

治地位。① １９２２ 年 ４ 月德鲁兹山国（Éｔａｔ ｄｕ Ｄｊｅｂｅｌｄｒｕｚｅ）正式建立以来，叙利亚德鲁

兹派精英逐渐分裂为支持法国委任统治的“分治派”和支持教派自治前提下叙利亚

统一的“合治派”，其中占主流地位的是“分治派”。 叙利亚独立初期，德鲁兹派领袖

维持山区半自治地位的企图与中央政府的政治整合措施之间产生了尖锐矛盾，最终

导致了 １９５４ 年叙政府军炮轰苏韦达（Ｓｕｗａｙｄ）事件的发生。② 至此，德鲁兹社群和

中央政府关系经历彻底转变，德鲁兹派精英最终放弃了维持山区传统自治地位的

设想。
考虑到上述历史背景，如果没有苏尔坦·艾特拉什领导发动的叙利亚大起义，

独立时期叙叙利亚德鲁兹派社群身份认同的转型将更为艰难。 事实上，大起义发端

于 １９２３～１９２５ 年间德鲁兹山区的数起“地方性事件”。 在起义之初，艾特拉什所使用

的动员方式和话语还局限于强调德鲁兹人独立传统与荣誉、谴责法国当局某些羞辱

性政策等方面。 直至 １９２５ 年 ８ 月下旬，艾特拉什才开始明确使用阿拉伯民族主义的

话语。 在 ８ 月 ２３ 日发布的题为《拿起武器吧，叙利亚人》的传单中，艾特拉什不仅自

居为“叙利亚革命军指挥”，还明确将德鲁兹派起义视为 １９１６ 年以来阿拉伯人“为自

由、独立事业而进行的斗争”的延续，谴责将“（叙利亚阿拉伯）民族分割为教派和小

邦国”的殖民主义者，要求“结束外国军队的占领”，实现“包括沿海和内陆地区的阿

拉伯叙利亚的完全独立”。③ 起义期间，他多次援引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的口号“宗教

属于安拉，祖国属于所有人”。④

在具体历史情境中，这些带有模糊的反殖民、阿拉伯民族主义、宗教宽容色彩的

口号，显然旨在针对不同群体进行政治动员。 但长远来看，大起义却成为不同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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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德］比吉特·沙卜勒：《德鲁兹山—豪兰起义：从奥斯曼帝国时期到独立国家，１８５０－１９４９ 年》 （阿拉

伯文），贝鲁特：今日出版社、德国东方研究院 ２００３ 年版，第 １８３－ １８４ 页；Ｋａｉｓ Ｆｉｒｒｏ，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Ｄｒｕｚｅｓ，
Ｌｏｎｄｏ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ａｎｄ Ｋｏｌｎ： Ｅ． Ｊ． Ｂｒｉｌｌ， １９９２， ｐｐ． ２５３， ２５５－２５６。

Ｐａｔｒｉｃｋ Ｓｅａｌｅ，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ｆｏｒ Ｓｙｒｉａ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Ｐｏｓｔ⁃Ｗａｒ Ａｒａｂ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１９４５－ １９５８， Ｌｏｎｄｏｎ： Ｉ． Ｂ．
Ｔａｕｒｉｓ， １９６５， ｐｐ． １３４－１４１．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Ｐｒｏｖｅｎｃｅ，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Ｓｙｒｉａｎ Ｒｅｖｏｌ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Ａｒａｂ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Ａｕｓｔ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ｅｘａｓ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５， ｐｐ． ８１－８３．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Ｐｒｏｖｅｎｃｅ， “Ｆｒｅｎｃｈ Ｍａｎｄａｔｅ Ｃｏｕｎｔｅｒｉｎｓｕｒｇ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Ｓｙｒｉａｎ Ｒｅｖｏｌｔ，” ｉｎ
Ｃｙｒｕｓ Ｓｃｈａｙｅｇｈ ａｎｄ Ａｎｄｒｅｗ Ａｒｓａｎ， ｅｄｓ．， Ｔｈｅ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Ｍａｎｄａｔｅｓ，
Ｌｏｎｄ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２０１５， ｐ． １４３．



宗教传统与历史情境中的德鲁兹派认同建构


型塑叙利亚德鲁兹派社群身份认同的核心元素，关于大起义的民族主义、反殖民、反
暴政历史叙事以及对教派历史功绩的集体记忆，始终是德鲁兹派区别于叙其他教派

的最重要的政治和文化资本。 阿萨德家族上台执政后，作为少数族裔的阿拉维派开

始主导以逊尼派为人口主体的叙利亚社会与政治。 处于权力中心的阿拉维派与德

鲁兹派在历史经历、宗教处境、核心关切方面具有相似性，叙政府的宗教、教派策略

在短期内逐渐向有利于宗教少数群体生存的方向发展，对于德鲁兹派而言，理性选

择的结果似乎必然是“搭便车”。 然而，这一做法可能面临被反对派中的逊尼派视为

“异端”政权“同谋者”的危险。 为此，叙利亚德鲁兹派精英一方面遵循、利用复兴党

的官方政策和意识形态，淡化宗教差异与分歧，严格维持社群的封闭性；另一方面则

利用大起义历史叙事中的爱国主义、反暴政、宗教宽容等话语，塑造出一套稍异于复

兴党官方话语的历史叙事和文化符号。 应该说，苏尔坦·艾特拉什所领导的叙利亚

大起义代表着特定历史情境下德鲁兹精英对社群政治走向的抉择。 艾特拉什本人

并未提出任何关于民族主义、世俗主义的理论，但其遗留的政治遗产却成为叙利亚

德鲁兹派社群在处理与国家和逊尼派关系时可资利用的最重要的历史资源。
（三） 卡迈勒·琼布拉特与激进世俗主义框架内的融合立场

教派林立是黎巴嫩政治和社会的最重要特征。 包括德鲁兹派在内的各主要教

派的政治精英都被僵化地整合到黎巴嫩的教派政体中，各教派在宗教、司法、教育等

方面的自主权受到法律保障。 在此背景下，黎巴嫩德鲁兹社群所面临的困境已不是

如何保持教派的独立性，而是如何摆脱边缘化的政治地位、进行更有效的政治参与，
以实现教派利益的最大化。 为此，以卡迈勒·琼布拉特为代表的黎巴嫩德鲁兹派精

英，在不同时期敏锐地利用黎国内各教派及大国和地区国家间关系的变动，适时对

本政党和社群的政治话语和意识形态进行调整。 琼布拉特对世俗主义、伊斯兰教、
阿拉伯民族主义和本教派历史的解读，必须置于 １９５０ ～ １９７０ 年代黎巴嫩乃至地区政

治背景下加以理解。
琼布拉特被公认为 ２０ 世纪中叶黎巴嫩左翼运动最重要的政治领袖和理论家，他

所建立的社会进步党（ａｌ⁃Ｈｉｚｂ ａｌ⁃Ｔａｑａｄｄｕｍī ａｌ⁃Ｉｓｈｔｉｒｋī）成为独立后黎巴嫩最重要的

本土左翼政党之一，世俗主义和社会主义是该党的两大意识形态纲领。 关于世俗主

义，琼布拉特一方面呼吁在尊重信仰自由的前提下废除基于教派主义的政治体制，
另一方面则对西方世俗主义持批判立场，强调世俗主义导致阿拉伯人道德沦丧和精

神性的缺失，①主张世俗主义政体应“以各信仰、教派、宗教所共享的核心道德、精神

价值为基础”，并将“各种宗教最崇高的精神性和（道德）原则注入其中”，同时“世俗

主义是唯一真正的基督教—伊斯兰教体制，真正实现了平等和兄弟情谊，否认了宗

·５１·

① 《社会进步党宪章》（阿拉伯文），（出版社不详）１９４９ 年版，第 ６９ 页；［黎巴嫩］卡迈勒·琼布拉特：《为
了未来》（阿拉伯文），穆赫塔拉：进步出版社 １９８４ 年版，第 １１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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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主义和歧视”。① 可见，琼布拉特所提倡的世俗主义，更多是一种针对黎巴嫩教派

主义政体的替代性政治方案，而绝非某种反宗教的意识形态。 琼布拉特对在政治和

社会生活中保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文化传统的倡导，显然考虑到了黎巴嫩根深蒂固

的宗教历史与文化传统，契合他对德鲁兹派杂糅性历史根源的阐述。
在早期关于世俗主义的论述中，琼布拉特极少论及某一具体的宗教议题。 但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末以来，地区思潮向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转向使得琼布拉特不得不面对教

派与主流伊斯兰教关系这一复杂症结。 在此过程中，琼布拉特至少面临两方面挑

战：一方面，他需要对纳赛尔主义尤其是其与泛伊斯兰主义之间的模糊关系表明立

场；另一方面，他也要对国内政敌关于其教派身份以及利用穆斯林民众实现“政治阴

谋”的指责作出回应。 琼布拉特首先强调泛阿拉伯主义意识形态的世俗主义性质。
在他看来，伊斯兰教是一种文化社会秩序，而非政治权威，因此伊斯兰教的政治和司

法实践应与阿拉伯民族主义完全分离。 他认为，阿拉伯文化遗产的地位优先于伊斯

兰教信仰，因而阿拉伯民族主义为将穆斯林宗教少数群体吸纳进一个多元的民族共

同体提供了理想的框架，甚至先知穆罕默德也被他推崇为“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复兴

者、首位领袖和导师”。② 对于纳赛尔主义的政治实践，琼布拉特则表现出一定的矛

盾性，具体表现为他接受阿拉伯统一的意识形态，但不支持所有阿拉伯国家简单地

合并为一个政治实体，而是支持松散的、去中央化的联邦式政体；③坚决主张阿拉伯

社会实现国家与宗教的分离，同时又强调宗教和族裔少数群体———无论其人口规模

如何———都应充分整合进国家的行政、经济体系之中。
面对逊尼派领袖对其教派身份的攻击，琼布拉特主要从个人宗教实践、诉诸逊

尼派宗教权威支持以及重新建构教派历史三个层面加以回应。 首先，为强调自身的

穆斯林身份及对伊斯兰教的忠诚，琼布拉特本人于 １９７４ 年赴麦加完成小朝，“以先

知、圣门弟子的生活为榜样，向他们（左翼政党成员） 灌输纯正的阿拉伯民族传

统”。④ 其次，早在纳赛尔时期，琼布拉特就通过多种方式求助于爱资哈尔的宗教权

威，试图说服后者正式认可德鲁兹派为伊斯兰教的一部分。⑤ 最后，在 １９５８ 年以后

的著作中，琼布拉特始终将本教派历史置于阿拉伯穆斯林历史的整体框架之内。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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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ｕｓｒｉ Ｈａｚｒａｎ， Ｔｈｅ Ｄｒｕｚ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ｅｂａｎｅｓｅ Ｓｔａｔｅ， ｐ． １３４；［黎巴嫩］卡迈勒·琼布拉特：《关
于自由的谈话》（阿拉伯文），第 １１１－１１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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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ｅｂａｎｅｓｅ Ｓｔａｔｅ， ｐ． １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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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系列著作中强调德鲁兹派始终是伊斯兰世界政治斗争的有机组成部分，法赫鲁

丁二世的政治生涯集中体现了其教派共存的世俗主义理念和阿拉伯民族主义信念，
而法国殖民统治时期德鲁兹派则为叙、黎实现民族独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和重大牺牲。① 对教派历史的解读不仅有力地支撑起琼布拉特作为黎巴嫩全体穆斯

林代言人的身份，而且建构了黎德鲁兹派历史叙事的基本框架。
琼布拉特的理论阐释和思考直接指向德鲁兹派社群在黎巴嫩的特殊处境，对德

鲁兹派在主流伊斯兰环境中的生存问题并没有进行直接回应。 然而，作为一名具有

强烈理论自觉的左翼理论家，琼布拉特的激进世俗主义理论及其关于阿拉伯身份认

同中地位的论述，体现了其深刻的理论反思，对中东其他国家德鲁兹派社群产生了

深刻影响。 在信仰差异的问题上，琼布拉特继承并发展了艾尔斯兰的处理方式，即
在避免深入阐述教义分歧的前提下，通过具体的历史语境将教派历史“伊斯兰化”，
将族群认同置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中加以构建。 黎巴嫩内战爆发初期，琼布拉特在

其改革方案中明确提出“针对个人身份事宜制定一部自愿性的民事法典”，②进而从

民事婚姻的角度触及“社会关系世俗化”这一敏感议题。 不同于其他的德鲁兹派知

识分子对内婚制问题的回避态度，琼布拉特主动突破了这一禁区，在打破社会隔阂、
实现社会融合等方面已达到少数族裔所能到达的激进的顶点。

四、 结语

作为什叶派伊斯玛仪支派裂变的产物，德鲁兹派在复杂的伊斯兰文化语境中形

成了迥异于主流逊尼派的信仰和制度体系。 然而，逊尼派宗教建制和统治集团对德

鲁兹派的长期认知偏误和敌意性行为不仅缘于宗教差异，同样受到对后者的政治猜

疑和双方社会隔阂的影响。 近现代德鲁兹派知识分子、政治领袖从不同角度回应了

德鲁兹派所面临的融合困境，但效果十分有限。 沙基卜·艾尔斯兰主要聚焦于宗教

差异的问题，但他所倡导的温和、包容的伊斯兰改革主义思潮从未转化为具体的政

治纲领，因而在泛伊斯兰主义框架内实现融合的设想也就无从谈起。 苏尔坦·艾特

拉什的政治纲领主要解决由帝国秩序向民族国家转型时期德鲁兹派社群的政治忠

诚问题，独立后叙利亚德鲁兹派社群长期受益于叙利亚基于家族和教派集团的威权

统治模式，但在上述模式面临严重危机几近崩溃的情况下，艾特拉什的政治遗产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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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仍能有效保护社群的政治生存尚不可知。 卡迈勒·琼布拉特所构想的激进世俗

主义改革方案包含了解决德鲁兹派融合困境的大部分要素，却在黎内战爆发初期即

宣告破产，而内战后黎巴嫩德鲁兹派精英再次回到了教派主义政治的原点，世俗主

义框架内实现融合遂成为一纸空谈。 三位德鲁兹派精英的艰难探索为德鲁兹派社

群留下了共同的遗产，包括伊斯兰教框架内的教派历史叙事、对伊斯兰教作为一种

文明以及阿拉伯文化遗产的解读、对世俗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强烈认同与历史贡献

等。 从身份认同和文化整合的角度来看，上述思想遗产对于当前陷入教派和族裔暴

力渊薮的部分中东国家无疑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德鲁兹派的历史发展表明，教派间的宗教差异并不等同于、也不必然导致政治

暴力。 教派暴力很大程度上根源于特定时空背景下复杂的政治因素，这些政治因素

直接催生了敌意性的乃至极端的教派主义话语，而教派间的宗教分歧、各族群间的

社会隔阂通常只作为教派暴力的背景性因素而存在。 因此，要打破当前叙利亚、伊
拉克、也门等国教派暴力的恶性循环，首先要从政治因素入手，在政治重建进程中构

建能够确保各宗教、族裔群体核心权利和政治共存的共识性方案。 与此同时，基于

宗教差异的教派主义话语又经常为“政治投机者”所挪用，反过来强化教派间的不信

任、敌意以及社会隔阂。 因此，直面不同族裔群体间的宗教文化差异、社会隔阂，构
建共享的国民文化认同，是根除中东地区教派主义痼疾的必要条件。 德鲁兹派在调

整自我认同方面进行的历史实践表明，主流逊尼派中保守宗教集团对伊斯兰宗教和

历史的教条式界定和刻板解读，实际上构成了阻碍“主流”与“边缘”群体间沟通与对

话的主要障碍。 当前中东地区少数宗教群体所面临的困境，植根于中东社会的历史

遗产与现实政治语境。 唯有当伊斯兰世界重新清理其宗教文化遗产，妥善解决伊斯

兰教与现代政治间调和难题之际，这一困境才可能彻底被打破。

（责任编辑： 章　 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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